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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化工企业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提升化工企业硝化工艺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水平，有

效减少危险作业场所人员数量，严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，制定

本指南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涉及硝化工艺的化工企业（以下简称硝化企业）开

展硝化工艺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改造。全流程自动化包括硝化工

艺装置及与其存在上下游关系的生产过程，通常包括原料处理、

反应、后处理、储存、包装等工序。

硝化企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硝化装置也应满足本指南关于

自动化的有关要求。

二、总则

1. 硝化企业应优先开展工艺优化，降低工艺危险度等级。

工艺危险度等级 3 级及以上的硝化工艺，原则上应采用微通道

反应器、管式反应器等先进技术，实现全流程自动化、连续化

生产；确实不具备微通道反应器、管式反应器等先进技术应用

条件的，企业应对现有工艺技术组织开展安全可靠性论证，尽

可能采取安全风险削减措施，形成报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。

2. 硝化工艺装置应实现全流程自动化，最大限度减少现场

人工操作。硝化车间（装置）现场操作人员（含巡检人员）同

一时间不得超过 2 人。鼓励硝化企业建设无人车间、无人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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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硝化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应委托具有工程设计

综合甲级资质或化工石化医药行业（专业）工程设计甲级资质

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。

4. 自动化改造应满足《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

工艺目录的通知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09〕116号）、《关于加强

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4〕116

号）提出的安全控制基本要求，并落实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

（HAZOP）报告和保护层分析（LOPA）报告提出的自动化建议措

施。

5. 硝化企业应按照《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》

（GB/T 42300）要求，完成硝化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

估，对原料、中间产物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，对

蒸（精）馏、干燥、储存等单元操作进行安全风险评估。根据

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与建议，设置相应的自动化措施。

6. 硝化企业自动化控制宜采用顺序控制，鼓励采用先进过

程控制。

7. 硝化企业重点工艺参数（硝化反应温度、硝化物蒸馏温

度、硝化物储存温度等运行参数和报警值）应接入危险化学品

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。

三、全流程自动化控制要点

（一）通用规定

1.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显示的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（如

DCS 流程界面）应符合工艺管道和仪表流程图（P&ID 图）；基

本过程控制系统、安全仪表系统工艺参数设置、联锁逻辑应与

工程设计文件和操作规程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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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、安全仪表系统应设置管理权限，对

工艺参数、报警阈值、联锁阈值修改和联锁投切、复位等权限

进行分级管理，防止随意修改。

3.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的控制器、通信、电源等模块应冗余

设置。要求冗余设置的测量仪表、最终元件等应配置在不同的

输入输出（I/O）卡件上。安全仪表系统的测量仪表、逻辑控制

器、最终元件等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，安全仪表功能回

路（SIF）应通过安全仪表完整性等级验证。

4.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应对硝化工艺全流程的重点工艺参

数进行实时监控，并具备远程调节、信息存储、连续记录、超

限报警、联锁切断、紧急停车等功能。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历史

数据记录和视频监控录像的保存时间应分别不少于 90 天、30

天。

5.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应设置双路不间断电源（UPS），双

路 UPS分列运行，且单路电源持续供电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。

6. 硝化工艺全流程、硝化车间（装置）的基本过程控制系

统应设置自动（紧急）停车功能；自动（紧急）停车功能应在

操作员界面设置软件按钮，并在控制室和现场适当位置设置有

显著标识的物理按钮。

7. 硝化工艺全流程应根据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仪表

完整性等级评估的要求，设置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的紧急

停车功能，并在操作员界面设置软件按钮，在控制室设置物理

按钮。

8. 硝化企业应按照《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

警设计标准》（GB/T 50493）规定，设置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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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警器。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

系统，且在硝化工艺装置停车或控制系统失效后，仍能有效进

行检测报警。

9. 硝化车间（装置）、硝化物料储罐（仓库）和涉及硝化

物料后处理的装置设施，应设置现场声光报警和远程视频监控。

企业应根据自身工艺特点，将硝化反应温度、硝化物料储存温

度等关键工艺参数报警与现场声光报警联动。

10. 硝化车间（装置）设置有紧急排放与事故减缓措施的，

在基本过程控制系统中应设置触发条件和报警，控制室应设置

声光报警。紧急排放与事故减缓措施应实现远程控制（安全阀

等泄压泄爆设施除外）。

11. 硝化工艺全流程涉及冷、热媒切换的，应实现自动切

换。

（二）原料处理工序

12. 涉及可燃、有毒等原料相变工艺过程（如熔融、气化、

升华等）的设施，应设置温度/压力远传、超限报警，并与冷（热）

媒或泄放系统等联锁。

13. 固体原料在反应期间连续或分批加入反应釜的，应设

置自动加料装置，并具备故障联锁停机功能。在惰性气体保护

条件下仍具有爆炸危险性的物料（如硝化物料），不应使用气

力输送系统。

14. 有超温、超压风险的储存设施应设置温度、压力、搅

拌电流（功率、转速）等工艺参数的监测、远传、报警，温度、

压力应与冷（热）媒、泄放系统等联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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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硝化车间（装置）内的计量槽或高位槽应设置高/低液

位报警、高高液位联锁或设溢流管道。

16. 混酸配制应设置物料流量（重量）、比例、温度、搅

拌电流（功率）、搅拌转速等工艺参数的监测、远传、报警，

温度应与冷媒等联锁。

（三）反应工序

17. 硝化反应釜只能用于硝化反应，不能用于其他用途。

18. 硝化反应器单物料进料应设置流量超限联锁；多种物

料同时进料的，物料间的流量应设置比例控制或超限联锁。

19. 硝化反应器的搅拌（循环泵）应设置后备电源供电。

工艺危险度等级 3 级及以上的，后备电源应采用 EPS 应急电源

供电。

20. 硝化反应器紧急冷却系统与反应温度及冷媒温度和压

力进行联锁，并能自动启动。

21. 硝化反应器进料应设置可靠的双重切断装置，确保硝

化反应器停机后自动切断进料。双重切断装置可采用调节球阀、

开关阀、停进料泵等双重措施或措施组合，并与有关工艺参数

进行联锁。

22. 在发生火灾、爆炸事故时可能相互影响的反应器、储

罐（槽）等之间，应设置自动隔断措施。

23. 硝化反应釜应设置物料流量、温度、搅拌（循环泵）

电流（功率、转速）、冷（热）媒温度、冷（热）媒压力（流

量）、冷却水 pH 值等工艺参数的监测、远传；有关工艺参数应

与反应物料进料、硝化剂进料、冷（热）媒联锁。

（四）后处理工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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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涉及硝化物的熔融、干燥、萃取等单元的温度应实现

监测、远传，并与冷（热）媒等联锁。

25. 涉及硝化物的蒸（精）馏、浓缩单元的温度、压力、

液位等工艺参数应实现监测、远传，并与冷（热）媒等联锁。

根据蒸（精）馏过程风险评估结果，如果热媒温度超过 TD24，涉

及硝化物的蒸（精）馏釜、蒸（精）馏塔的再沸器等应配备紧

急冷却系统。

（五）包装及储存

26. 硝化车间（装置）内的包装作业应采用自动化包装；

硝化车间（装置）外的涉及硝化物的包装车间，现场操作人员

同一时间不应超过 9 人。

27. 储存硝化物（包括含硝化物的物料）的储罐（槽），

应设置温度、液位、搅拌电流（转速）等工艺参数的监测、远

传、报警，并与进料流量及热媒等联锁。

28. 储存硝化物（包括含硝化物的物料）的库房应满足《危

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》（GB 36894）、《危

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》

（GB/T 37243）对企业外部安全间距的要求，且应设置环境温

度监控、强制通风、红外热成像监测报警和视频监控等安全设

施。

29.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罐区，应按照《危险

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令第 40 号）要求，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。其他危险化学品储

罐应设置液位高、低超限报警和联锁控制措施。

（六）公用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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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冷冻盐水、循环水等冷却系统应设置温度、压力异常

报警和联锁自动停车等控制措施，冷却系统循环泵应设置备用

泵，并具备自动启动功能。

31. 导热油炉应设置出口温度、压力、流量异常报警和联

锁控制措施。导热油管进硝化车间（装置）前应设置紧急切断

阀。

32. 蒸汽系统应设置温度、压力异常报警和联锁。热水罐

应设置温度异常报警和联锁。

33. 仪表气供气系统应设置压力异常报警和联锁自动停

车等控制措施。仪表气应设置储气罐作为稳压、缓冲设备，仪

表气源应满足断电或供气源故障等异常后不低于 30 分钟的供

气要求。采用备用压缩机组或第二气源的，应具备自动启动功

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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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办国办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

意见》和国务院安委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

施方案》部署，近年来硝化工艺自动化改造工作全面深入推进，

取得明显成效，有力提升了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，

对防范遏制硝化事故、保障全国化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但硝化企业专家指导服务中发现，部分企业自动化

改造不规范、不彻底，尤其是硝化反应器联锁设置不规范，固

体投料、后处理等工序自动化程度低，现场操作人员数量依然

较多，工作质量水平参差不齐。现有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

硝化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改造的要求不明确不具体是存在上述问

题的重要原因。为规范和加强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，

在认真总结硝化企业安全专家指导服务和各地区自动化改造经

验的基础上，多次征求了重点地区和有关行业协会意见，形成

了《化工企业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一、制定必要性

(一)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的要求。硝化工艺反应速度快、

放热量大，部分反应物料、产物、副产物等具有爆炸危险性，

一旦失控发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。硝化企业近年来发生过

2015 年山东东营“8·31”、2017 年江苏连云港“12·9”、2019

年江苏响水“3·21”等多起重特大事故，硝化工艺是 18 种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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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监管工艺中发生重特大事故最多的工艺。为深刻吸取有关事

故教训，特别是解决自动化控制水平低、安全保障能力差的短

板，急需制定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指南，有力强化重大安全

风险管控。

（二）提升化工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要求。涉及硝化工艺

的化工企业多为中小精细化工企业，固有安全风险大、设计水

平低、自动化程度低，现场操作人员数量较多，加之从业人员

专业素质能力不足，安全风险防控难度高。国外发达国家化工

事故伤亡人数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自动化程度高，现场

操作人员数量少。因此，开展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提升是落实“机

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的具体举措，能够推动加快技术升级

改造，有效降低高危岗位现场操作人员数量，进一步提升本质

安全水平，避免事故后果扩大。

（三）提高化工企业自动化改造工作规范性的要求。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等文件对推动精细

化工企业开展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提出了原则要求，一些地区和

企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，但工作要求和质量不一，对谁要改、

怎么改、改成什么样等没有细化统一的标准要求，需要完善顶

层设计，制定指南，更好地指导推动硝化企业规范开展全流程

自动化改造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2023 年 3 月，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一司组织中国化学品安

全协会硝化分会会同浙江龙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起草组，制定

初稿。

2023 年 4-5 月，危化监管一司征求了部分省级应急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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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设计单位和有关行业协会意见，起草组赴浙江万华化学（宁

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科思创聚合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巴斯夫

（中国）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调研并现场征求意见，在此基

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2023 年 6 月，结合应急管理部组织的硝化企业安全专家指

导服务工作情况，起草组召开研讨会，会同浙江等地专家又进

一步做了修改完善。

2023 年 7-8月，危化监管一司再次征求了部分省级应急管

理部门和重点企业的意见，根据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形

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明确了适用范围以及全流程自动化的含

义，同时明确硝化企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硝化装置也应满足相

关自动化要求。

（二）总则。规定了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改造的先进技

术应用、自动化减人、设计、反应风险评估、控制系统等方面

的总体要求。

（三）全流程自动化控制要点

1.通用规定。规定了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、基本过程控

制系统、紧急停车系统、可燃和有毒气体报警系统、现场声光

报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。

2.原料处理工序。从有相变的原料、固体原料、储存设施、

混酸配置等方面，规定了原料处理的自动化改造要求。

3.反应工序。规定了涉及硝化物反应的参数监控、报警、

联锁、应急电源、进料与加热切断、紧急冷却系统、自动隔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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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喷淋等方面的要求。

4.后处理工序。规定了涉及硝化物的精（蒸）馏、溶解、

浓缩、干燥等后处理工序的自动化改造要求。

5.包装及储存工序。规定了硝化车间（装置）内的包装作

业自动化，硝化物、可燃和有毒物料储存安全，以及硝化物储

存仓库的自动化监控设施要求。

6.公用工程。规定了冷却系统、仪表气、导热油、天然气

等公用工程的自动化控制及与硝化工艺联动停车等方面的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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